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71號

原      告  陳采琳 

            陳厚宇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永騰 

被      告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訴訟代理人  鄭穎聰 

            周書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附件編號1所示，其後於本件

訴訟程序進行中將其聲明變更為如附件編號2所示，核其變

更部分，屬更正法律上及事實上之陳述，揆諸前開規定，並

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景泰，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

林宗義，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87頁)，於法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前於民國112年8月18日執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

院)107司執41428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請求債務人即訴外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張沛晴給付新臺幣(下同)213,670元本息、違約金及督促程

序費用、執行費等，而聲請對張沛晴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

(下稱系爭保單)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包含但不限於保險

給付、解約金、紅利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予

以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司執130187號返還借

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惟系爭保單之要

保人雖為訴外人張沛晴，惟保費皆係由原告所繳，保單解約

金應為原告之財產，屬於原告之經濟上保障，原告没收到任

何通知信函系爭保單即遭解約，嚴重剝奪原告權益。爰依強

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附件

編號2所示。

二、被告辯解略以:

　　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皆為訴外人張沛晴，張沛晴為保險契約之

當事人及權利義務主體，不論保費由何人繳納，保價金為張

沛晴所專屬，保價金屬要保人之財產等語，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21至122頁)

(一)被告前於112年8月18日執臺中地院107司執41428號債權憑證

(原執行名義:臺中地院95促字第33962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

明書，執行聲請狀誤載為:雲林地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0835

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請求債務人張沛晴給付213,670元及其

中198,002元自95年2月27日起至104年8月31止，按年息

19.71%計算之利息，及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15%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利息總額10%計算之違約金，及

督促程序費用、執行費等，而聲請對債務人張沛晴如附表所

示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包含但不限於保險給

付、解約金、紅利及保價金)予以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

行處以112司執130187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辦理。

(二)嗣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19日就附表所示系爭保單，

對第三人保險公司核發執行命令，終止上開保險契約，並令

第三人向本院支付轉給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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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債權人之金錢債權，係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國家為

保護其權利，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其得依據執行名

義，聲請執行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對於債務人之財產加以

執行，以實現其債權。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

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者等外，

均屬其責任財產，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於人壽保險，要保

人因採平準保費制預（溢）繳保費等累積而形成保單現金價

值（下稱保單價值），保險法謂為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

價金），即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

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

（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參照）。保價金係要保人應有

保單價值之計算基準，非保險會計上保險人之負債科目，與

保險法第11條、第145條所定保險業者應提存、記載於特設

帳簿之準備金不同。要保人對於以保價金計算所得之保單價

值，不因壽險契約之解除、終止、變更而喪失，亦稱不喪失

價值，要保人得依保險法規定請求返還或予以運用，諸如保

險人依保險法第116條規定終止壽險契約，保險費已付足2年

以上，有保價金者，要保人有請求返還之權利；要保人依同

法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規定終止壽險契約時，得請

求保險人償付解約金，或基於保單借款權向保險人借款等，

享有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足見保單價值，實

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

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至人壽保險，雖以被保

險人之生命作為保險標的，且以保險事故之發生作為保險金

給付之要件，惟保險金，為單純之金錢給付，並非被保險人

生命之轉化或替代物，壽險契約亦非發生身分關係之契約，

其性質與一般財產契約尚無不同。人壽保險，亦非基於公益

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其權利客體與權利主體並無不

可分之關係，依契約自由原則，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於符

合保險法規定之情形下，得為變更，亦得為繼承，凡此，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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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身專屬權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特性有間。要保人依保

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既係依壽險契約所生之權

利，即非屬身分權或人格權，亦非以身分關係、人格法益或

對保險人之特別信任關係為基礎，得隨同要保人地位之變更

而移轉或繼承；其行使之目的復在取回具經濟交易價值之解

約金，關涉要保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並非僅委諸

要保人之意思，再參諸保險法第28條但書規定要保人破產

時，破產管理人得終止保險契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4

條第1項本文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監督人

或管理人得終止債務人所訂包含壽險契約在內之雙務契約，

足見其非為一身專屬性之權利（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

度台抗大字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

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

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債務人亦否認其

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強制執行法第15條定有明

文。所謂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

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

一者而言。　　

(二)經查，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既俱為張沛晴，依首揭最高法院民

事大法庭裁定明確見解，即應認張沛晴基於系爭保單之壽險

契約向附表所示保險公司請求返還或運用之權利，即為張沛

晴所有之財產權。至原告主張系爭保單之保險費為原告所繳

納等節，縱認為真亦無礙於該等款項經作為保險費繳納後，

經保險人依保險法及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後累積形成之保

單價值，已轉化為要保人張沛晴得享有之將保單價值轉化為

金錢給付之權利，為要保人張沛晴所有之財產權之認定，是

原告據此主張確認系爭保單權利應屬非要保人之原告所有云

云，洵無理由。從而，原告非基於系爭保單而得享有財產權

之人，復未就其對於執行標的物究有何所有權、典權、留置

權、質權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等有利於己之事實，舉

證以實其說，是其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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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件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執行程序云云，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

執行事件就系爭保單之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件:

　　　　　　　　　　　　　　　　　

附表:　

 

編號 訴之聲明

1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0187號強制執行事件，就原告所有之

保單解約金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2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0187號強制執行事件，就原告如附件

所示之保單解約金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編號 保險人 保單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解約金/保價

金(新臺幣)　

1 中國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張沛晴 陳厚宇 32,249元

2 新光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A5A0000000 張沛晴 陳永騰 797,931元

3 富邦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

0000000000

張沛晴 371,576元

370,7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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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71號
原      告  陳采琳  
            陳厚宇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永騰  
被      告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訴訟代理人  鄭穎聰  
            周書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附件編號1所示，其後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將其聲明變更為如附件編號2所示，核其變更部分，屬更正法律上及事實上之陳述，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景泰，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林宗義，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87頁)，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前於民國112年8月18日執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07司執41428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請求債務人即訴外人張沛晴給付新臺幣(下同)213,670元本息、違約金及督促程序費用、執行費等，而聲請對張沛晴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包含但不限於保險給付、解約金、紅利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予以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司執130187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惟系爭保單之要保人雖為訴外人張沛晴，惟保費皆係由原告所繳，保單解約金應為原告之財產，屬於原告之經濟上保障，原告没收到任何通知信函系爭保單即遭解約，嚴重剝奪原告權益。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附件編號2所示。
二、被告辯解略以:
　　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皆為訴外人張沛晴，張沛晴為保險契約之當事人及權利義務主體，不論保費由何人繳納，保價金為張沛晴所專屬，保價金屬要保人之財產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21至122頁)
(一)被告前於112年8月18日執臺中地院107司執41428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臺中地院95促字第33962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執行聲請狀誤載為:雲林地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0835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請求債務人張沛晴給付213,670元及其中198,002元自95年2月27日起至104年8月31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及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利息總額10%計算之違約金，及督促程序費用、執行費等，而聲請對債務人張沛晴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包含但不限於保險給付、解約金、紅利及保價金)予以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司執130187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辦理。
(二)嗣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19日就附表所示系爭保單，對第三人保險公司核發執行命令，終止上開保險契約，並令第三人向本院支付轉給債權人。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債權人之金錢債權，係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國家為保護其權利，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其得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對於債務人之財產加以執行，以實現其債權。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者等外，均屬其責任財產，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於人壽保險，要保人因採平準保費制預（溢）繳保費等累積而形成保單現金價值（下稱保單價值），保險法謂為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即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參照）。保價金係要保人應有保單價值之計算基準，非保險會計上保險人之負債科目，與保險法第11條、第145條所定保險業者應提存、記載於特設帳簿之準備金不同。要保人對於以保價金計算所得之保單價值，不因壽險契約之解除、終止、變更而喪失，亦稱不喪失價值，要保人得依保險法規定請求返還或予以運用，諸如保險人依保險法第116條規定終止壽險契約，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有保價金者，要保人有請求返還之權利；要保人依同法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規定終止壽險契約時，得請求保險人償付解約金，或基於保單借款權向保險人借款等，享有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足見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至人壽保險，雖以被保險人之生命作為保險標的，且以保險事故之發生作為保險金給付之要件，惟保險金，為單純之金錢給付，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轉化或替代物，壽險契約亦非發生身分關係之契約，其性質與一般財產契約尚無不同。人壽保險，亦非基於公益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其權利客體與權利主體並無不可分之關係，依契約自由原則，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於符合保險法規定之情形下，得為變更，亦得為繼承，凡此，均與一身專屬權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特性有間。要保人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既係依壽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即非屬身分權或人格權，亦非以身分關係、人格法益或對保險人之特別信任關係為基礎，得隨同要保人地位之變更而移轉或繼承；其行使之目的復在取回具經濟交易價值之解約金，關涉要保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並非僅委諸要保人之意思，再參諸保險法第28條但書規定要保人破產時，破產管理人得終止保險契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4條第1項本文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終止債務人所訂包含壽險契約在內之雙務契約，足見其非為一身專屬性之權利（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強制執行法第15條定有明文。所謂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　　
(二)經查，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既俱為張沛晴，依首揭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裁定明確見解，即應認張沛晴基於系爭保單之壽險契約向附表所示保險公司請求返還或運用之權利，即為張沛晴所有之財產權。至原告主張系爭保單之保險費為原告所繳納等節，縱認為真亦無礙於該等款項經作為保險費繳納後，經保險人依保險法及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後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已轉化為要保人張沛晴得享有之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為要保人張沛晴所有之財產權之認定，是原告據此主張確認系爭保單權利應屬非要保人之原告所有云云，洵無理由。從而，原告非基於系爭保單而得享有財產權之人，復未就其對於執行標的物究有何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等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是其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執行程序云云，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就系爭保單之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件:
		編號

		訴之聲明



		1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0187號強制執行事件，就原告所有之保單解約金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2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0187號強制執行事件，就原告如附件所示之保單解約金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附表:　
		編號

		保險人

		保單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解約金/保價金(新臺幣)　



		1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張沛晴

		陳厚宇



		32,249元





		2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A5A0000000



		張沛晴

		陳永騰



		797,931元





		3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
0000000000

		張沛晴

		


		371,576元
370,70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71號
原      告  陳采琳  
            陳厚宇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永騰  
被      告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訴訟代理人  鄭穎聰  
            周書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附件編號1所示，其後於本件訴
    訟程序進行中將其聲明變更為如附件編號2所示，核其變更
    部分，屬更正法律上及事實上之陳述，揆諸前開規定，並無
    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景泰，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
    林宗義，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87頁)，於法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前於民國112年8月18日執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
    107司執41428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請求債務人即訴外人張沛
    晴給付新臺幣(下同)213,670元本息、違約金及督促程序費
    用、執行費等，而聲請對張沛晴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
    稱系爭保單)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包含但不限於保險給付
    、解約金、紅利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予以強
    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司執130187號返還借款強
    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惟系爭保單之要保人
    雖為訴外人張沛晴，惟保費皆係由原告所繳，保單解約金應
    為原告之財產，屬於原告之經濟上保障，原告没收到任何通
    知信函系爭保單即遭解約，嚴重剝奪原告權益。爰依強制執
    行法第15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附件編號
    2所示。
二、被告辯解略以:
　　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皆為訴外人張沛晴，張沛晴為保險契約之
    當事人及權利義務主體，不論保費由何人繳納，保價金為張
    沛晴所專屬，保價金屬要保人之財產等語，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21至122頁)
(一)被告前於112年8月18日執臺中地院107司執41428號債權憑證
    (原執行名義:臺中地院95促字第33962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
    明書，執行聲請狀誤載為:雲林地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0835
    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請求債務人張沛晴給付213,670元及其
    中198,002元自95年2月27日起至104年8月31止，按年息19.7
    1%計算之利息，及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
    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利息總額10%計算之違約金，及督促
    程序費用、執行費等，而聲請對債務人張沛晴如附表所示之
    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包含但不限於保險給付、
    解約金、紅利及保價金)予以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
    以112司執130187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辦理。
(二)嗣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19日就附表所示系爭保單，
    對第三人保險公司核發執行命令，終止上開保險契約，並令
    第三人向本院支付轉給債權人。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債權人之金錢債權，係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國家為
    保護其權利，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其得依據執行名
    義，聲請執行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對於債務人之財產加以
    執行，以實現其債權。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
    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者等外，
    均屬其責任財產，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於人壽保險，要保
    人因採平準保費制預（溢）繳保費等累積而形成保單現金價
    值（下稱保單價值），保險法謂為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
    價金），即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
    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
    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參照）。保價金係要保人應有保
    單價值之計算基準，非保險會計上保險人之負債科目，與保
    險法第11條、第145條所定保險業者應提存、記載於特設帳
    簿之準備金不同。要保人對於以保價金計算所得之保單價值
    ，不因壽險契約之解除、終止、變更而喪失，亦稱不喪失價
    值，要保人得依保險法規定請求返還或予以運用，諸如保險
    人依保險法第116條規定終止壽險契約，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
    上，有保價金者，要保人有請求返還之權利；要保人依同法
    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規定終止壽險契約時，得請求
    保險人償付解約金，或基於保單借款權向保險人借款等，享
    有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足見保單價值，實質
    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
    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至人壽保險，雖以被保險
    人之生命作為保險標的，且以保險事故之發生作為保險金給
    付之要件，惟保險金，為單純之金錢給付，並非被保險人生
    命之轉化或替代物，壽險契約亦非發生身分關係之契約，其
    性質與一般財產契約尚無不同。人壽保險，亦非基於公益目
    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其權利客體與權利主體並無不可
    分之關係，依契約自由原則，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於符合
    保險法規定之情形下，得為變更，亦得為繼承，凡此，均與
    一身專屬權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特性有間。要保人依保險
    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既係依壽險契約所生之權利
    ，即非屬身分權或人格權，亦非以身分關係、人格法益或對
    保險人之特別信任關係為基礎，得隨同要保人地位之變更而
    移轉或繼承；其行使之目的復在取回具經濟交易價值之解約
    金，關涉要保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並非僅委諸要
    保人之意思，再參諸保險法第28條但書規定要保人破產時，
    破產管理人得終止保險契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4條第
    1項本文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監督人或管
    理人得終止債務人所訂包含壽險契約在內之雙務契約，足見
    其非為一身專屬性之權利（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
    抗大字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
    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
    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
    ，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強制執行法第15條定有明文。所謂
    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
    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
    。　　
(二)經查，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既俱為張沛晴，依首揭最高法院民
    事大法庭裁定明確見解，即應認張沛晴基於系爭保單之壽險
    契約向附表所示保險公司請求返還或運用之權利，即為張沛
    晴所有之財產權。至原告主張系爭保單之保險費為原告所繳
    納等節，縱認為真亦無礙於該等款項經作為保險費繳納後，
    經保險人依保險法及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後累積形成之保
    單價值，已轉化為要保人張沛晴得享有之將保單價值轉化為
    金錢給付之權利，為要保人張沛晴所有之財產權之認定，是
    原告據此主張確認系爭保單權利應屬非要保人之原告所有云
    云，洵無理由。從而，原告非基於系爭保單而得享有財產權
    之人，復未就其對於執行標的物究有何所有權、典權、留置
    權、質權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等有利於己之事實，舉
    證以實其說，是其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
    行事件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執行程序云云，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
    執行事件就系爭保單之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件:
編號 訴之聲明 1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0187號強制執行事件，就原告所有之保單解約金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2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0187號強制執行事件，就原告如附件所示之保單解約金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附表:　
編號 保險人 保單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解約金/保價金(新臺幣)　 1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張沛晴 陳厚宇  32,249元  2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A5A0000000  張沛晴 陳永騰  797,931元  3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 0000000000 張沛晴  371,576元 370,70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71號
原      告  陳采琳  
            陳厚宇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永騰  
被      告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訴訟代理人  鄭穎聰  
            周書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附件編號1所示，其後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將其聲明變更為如附件編號2所示，核其變更部分，屬更正法律上及事實上之陳述，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景泰，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林宗義，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87頁)，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前於民國112年8月18日執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07司執41428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請求債務人即訴外人張沛晴給付新臺幣(下同)213,670元本息、違約金及督促程序費用、執行費等，而聲請對張沛晴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包含但不限於保險給付、解約金、紅利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予以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司執130187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惟系爭保單之要保人雖為訴外人張沛晴，惟保費皆係由原告所繳，保單解約金應為原告之財產，屬於原告之經濟上保障，原告没收到任何通知信函系爭保單即遭解約，嚴重剝奪原告權益。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附件編號2所示。
二、被告辯解略以:
　　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皆為訴外人張沛晴，張沛晴為保險契約之當事人及權利義務主體，不論保費由何人繳納，保價金為張沛晴所專屬，保價金屬要保人之財產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21至122頁)
(一)被告前於112年8月18日執臺中地院107司執41428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臺中地院95促字第33962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執行聲請狀誤載為:雲林地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0835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請求債務人張沛晴給付213,670元及其中198,002元自95年2月27日起至104年8月31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及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利息總額10%計算之違約金，及督促程序費用、執行費等，而聲請對債務人張沛晴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包含但不限於保險給付、解約金、紅利及保價金)予以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司執130187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辦理。
(二)嗣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19日就附表所示系爭保單，對第三人保險公司核發執行命令，終止上開保險契約，並令第三人向本院支付轉給債權人。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債權人之金錢債權，係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國家為保護其權利，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其得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對於債務人之財產加以執行，以實現其債權。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者等外，均屬其責任財產，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於人壽保險，要保人因採平準保費制預（溢）繳保費等累積而形成保單現金價值（下稱保單價值），保險法謂為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即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參照）。保價金係要保人應有保單價值之計算基準，非保險會計上保險人之負債科目，與保險法第11條、第145條所定保險業者應提存、記載於特設帳簿之準備金不同。要保人對於以保價金計算所得之保單價值，不因壽險契約之解除、終止、變更而喪失，亦稱不喪失價值，要保人得依保險法規定請求返還或予以運用，諸如保險人依保險法第116條規定終止壽險契約，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有保價金者，要保人有請求返還之權利；要保人依同法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規定終止壽險契約時，得請求保險人償付解約金，或基於保單借款權向保險人借款等，享有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足見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至人壽保險，雖以被保險人之生命作為保險標的，且以保險事故之發生作為保險金給付之要件，惟保險金，為單純之金錢給付，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轉化或替代物，壽險契約亦非發生身分關係之契約，其性質與一般財產契約尚無不同。人壽保險，亦非基於公益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其權利客體與權利主體並無不可分之關係，依契約自由原則，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於符合保險法規定之情形下，得為變更，亦得為繼承，凡此，均與一身專屬權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特性有間。要保人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既係依壽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即非屬身分權或人格權，亦非以身分關係、人格法益或對保險人之特別信任關係為基礎，得隨同要保人地位之變更而移轉或繼承；其行使之目的復在取回具經濟交易價值之解約金，關涉要保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並非僅委諸要保人之意思，再參諸保險法第28條但書規定要保人破產時，破產管理人得終止保險契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4條第1項本文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終止債務人所訂包含壽險契約在內之雙務契約，足見其非為一身專屬性之權利（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強制執行法第15條定有明文。所謂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　　
(二)經查，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既俱為張沛晴，依首揭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裁定明確見解，即應認張沛晴基於系爭保單之壽險契約向附表所示保險公司請求返還或運用之權利，即為張沛晴所有之財產權。至原告主張系爭保單之保險費為原告所繳納等節，縱認為真亦無礙於該等款項經作為保險費繳納後，經保險人依保險法及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後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已轉化為要保人張沛晴得享有之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為要保人張沛晴所有之財產權之認定，是原告據此主張確認系爭保單權利應屬非要保人之原告所有云云，洵無理由。從而，原告非基於系爭保單而得享有財產權之人，復未就其對於執行標的物究有何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等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是其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執行程序云云，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就系爭保單之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件:
		編號

		訴之聲明



		1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0187號強制執行事件，就原告所有之保單解約金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2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0187號強制執行事件，就原告如附件所示之保單解約金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附表:　
		編號

		保險人

		保單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解約金/保價金(新臺幣)　



		1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張沛晴

		陳厚宇



		32,249元





		2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A5A0000000



		張沛晴

		陳永騰



		797,931元





		3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
0000000000

		張沛晴

		


		371,576元
370,70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71號
原      告  陳采琳  
            陳厚宇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永騰  
被      告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訴訟代理人  鄭穎聰  
            周書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附件編號1所示，其後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將其聲明變更為如附件編號2所示，核其變更部分，屬更正法律上及事實上之陳述，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景泰，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林宗義，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87頁)，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前於民國112年8月18日執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07司執41428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請求債務人即訴外人張沛晴給付新臺幣(下同)213,670元本息、違約金及督促程序費用、執行費等，而聲請對張沛晴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包含但不限於保險給付、解約金、紅利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予以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司執130187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惟系爭保單之要保人雖為訴外人張沛晴，惟保費皆係由原告所繳，保單解約金應為原告之財產，屬於原告之經濟上保障，原告没收到任何通知信函系爭保單即遭解約，嚴重剝奪原告權益。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附件編號2所示。
二、被告辯解略以:
　　系爭保單之要保人皆為訴外人張沛晴，張沛晴為保險契約之當事人及權利義務主體，不論保費由何人繳納，保價金為張沛晴所專屬，保價金屬要保人之財產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21至122頁)
(一)被告前於112年8月18日執臺中地院107司執41428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臺中地院95促字第33962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執行聲請狀誤載為:雲林地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0835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請求債務人張沛晴給付213,670元及其中198,002元自95年2月27日起至104年8月31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及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按上開利息總額10%計算之違約金，及督促程序費用、執行費等，而聲請對債務人張沛晴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包含但不限於保險給付、解約金、紅利及保價金)予以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司執130187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辦理。
(二)嗣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19日就附表所示系爭保單，對第三人保險公司核發執行命令，終止上開保險契約，並令第三人向本院支付轉給債權人。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債權人之金錢債權，係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國家為保護其權利，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其得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對於債務人之財產加以執行，以實現其債權。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者等外，均屬其責任財產，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於人壽保險，要保人因採平準保費制預（溢）繳保費等累積而形成保單現金價值（下稱保單價值），保險法謂為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即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參照）。保價金係要保人應有保單價值之計算基準，非保險會計上保險人之負債科目，與保險法第11條、第145條所定保險業者應提存、記載於特設帳簿之準備金不同。要保人對於以保價金計算所得之保單價值，不因壽險契約之解除、終止、變更而喪失，亦稱不喪失價值，要保人得依保險法規定請求返還或予以運用，諸如保險人依保險法第116條規定終止壽險契約，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有保價金者，要保人有請求返還之權利；要保人依同法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規定終止壽險契約時，得請求保險人償付解約金，或基於保單借款權向保險人借款等，享有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足見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至人壽保險，雖以被保險人之生命作為保險標的，且以保險事故之發生作為保險金給付之要件，惟保險金，為單純之金錢給付，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轉化或替代物，壽險契約亦非發生身分關係之契約，其性質與一般財產契約尚無不同。人壽保險，亦非基於公益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其權利客體與權利主體並無不可分之關係，依契約自由原則，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於符合保險法規定之情形下，得為變更，亦得為繼承，凡此，均與一身專屬權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特性有間。要保人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既係依壽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即非屬身分權或人格權，亦非以身分關係、人格法益或對保險人之特別信任關係為基礎，得隨同要保人地位之變更而移轉或繼承；其行使之目的復在取回具經濟交易價值之解約金，關涉要保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並非僅委諸要保人之意思，再參諸保險法第28條但書規定要保人破產時，破產管理人得終止保險契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4條第1項本文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終止債務人所訂包含壽險契約在內之雙務契約，足見其非為一身專屬性之權利（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強制執行法第15條定有明文。所謂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　　
(二)經查，系爭保單之要保人既俱為張沛晴，依首揭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裁定明確見解，即應認張沛晴基於系爭保單之壽險契約向附表所示保險公司請求返還或運用之權利，即為張沛晴所有之財產權。至原告主張系爭保單之保險費為原告所繳納等節，縱認為真亦無礙於該等款項經作為保險費繳納後，經保險人依保險法及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後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已轉化為要保人張沛晴得享有之將保單價值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為要保人張沛晴所有之財產權之認定，是原告據此主張確認系爭保單權利應屬非要保人之原告所有云云，洵無理由。從而，原告非基於系爭保單而得享有財產權之人，復未就其對於執行標的物究有何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等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是其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執行程序云云，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就系爭保單之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件:
編號 訴之聲明 1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0187號強制執行事件，就原告所有之保單解約金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2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0187號強制執行事件，就原告如附件所示之保單解約金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附表:　
編號 保險人 保單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解約金/保價金(新臺幣)　 1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  張沛晴 陳厚宇  32,249元  2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A5A0000000  張沛晴 陳永騰  797,931元  3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 0000000000 張沛晴  371,576元 370,706元 
 


